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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 台 大 学 文 件
烟大校发〔2019〕39 号

关于印发《烟台大学优秀创新创业毕业生

奖励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部处室，各直属单位：

现将《烟台大学优秀创新创业毕业生奖励暂行办法》予以

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烟台大学

2019 年 6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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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大学优秀创新创业毕业生

奖励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国务院《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

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17〕37 号）要求，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，健全学校就

业创业全过程服务体系，进一步激发学生创新创业动力，推动

实施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，促进毕业生更高质量的就业创

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设立专项奖励，用于表彰参加相关创新创业

大赛并获得优异成绩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。

第二章 奖励标准与申请条件

第三条 奖励标准：每人奖励人民币 1000 元。

第四条 烟台大学优秀创新创业毕业生申请条件：
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（二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无任何违纪

行为；

（三）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
（四）勇于奉献，积极参加公益服务活动；

（五）身体健康，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；

（六）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、“挑战杯”

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“创青春”全国大学生创业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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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获得国赛三等奖以上、获得省赛一等奖以上奖项；山东省大

学生科技创新大赛获得一等奖奖项。

第三章 评审

第五条 优秀创新创业毕业生每学年评审一次，实行等额

评审，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”的原则。评审工作在

5-6 月份进行。

第六条 同一名毕业生参加多项大赛并获奖，不重复奖

励。

第七条 烟台大学优秀创新创业毕业生评审程序：

（一）获奖学生个人申请，提交申请表（附件 1）和获奖

证书复印件，学院、学校赛事主管部门审核无误后，报学生工

作处。

（二）学生工作处审核、提出获奖学生建议名单，报学校

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，在校内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

议后，确定最终名单。

（三）在学校公示期内，如学生个人或集体对获奖学生建

议名单有异议，可向学校提出书面（信函、邮件等形式）意见，

学校应 在 3 个工作日内进行调查并作出处理意见。此处理意

见为最终处理意见。

第四章 奖金发放、管理与监督

第八条 优秀创新创业毕业生奖金由学生三项基金中列

支，学校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,同时颁发荣誉证书，并记入

学生档案。

第九条 学校各学院、各部门要切实加强管理，严格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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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的相关规定，做好优秀创新创业毕业生奖金的评审和发

放工作。

第十条 学校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财经法规，对奖金专款专

用，同时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纪检监察、主管部门的检查和监督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本暂行办法自公布之日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暂行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烟台大学优秀创新创业毕业生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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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烟台大学优秀创新创业毕业生申请表
年 月 日

姓名 性别

学院 专业

学号 银行卡号

联系电话 毕业年月

获奖情况

学院意见

签字: 盖章

年 月 日

竞赛主管

部门意见

签字: 盖章

年 月 日

学校意见

签字: 盖章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学校、学院各留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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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大学办公室 2019 年 6月 13 日印发


